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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星SaaS产品服务框架合同
合同编号：SZJP2025052008MBB

	甲  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领              
	

	电  话：0871-65188308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金源国际商务中心2栋6A

	

	乙  方：江苏绚星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孟蓓蓓              
	E-mail：mengbb@radnova.com

	电  话：18362683261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账号：10547601040051497
大额行号：103305054769
swift code：ABOCCNBJ103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竹园路209号2号楼20层 邮编：215011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规定，在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一致共同签署如下条款：
1. 合同范围
1.1. 甲方同意选用乙方提供的绚星产品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服务”），并向乙方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
1.2. 甲、乙双方约定按需签订《绚星产品服务订单》（以下简称“订单”），并在订单规定的有效时间内，完成费用支付、使用相应“产品服务”。所有合同编号与本合同编号相同的订单，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2. 合同期限、生效与终止
2.1. 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期起生效。如双方盖章完成日期不一致时，以最后盖章方的完成日期为合同的生效日期。本合同以所包含订单的终止日期为终止日期。
2.2. 一方有任何违约情形的,经另一方书面指出后仍不改正的,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解除本合同, 违约方需承担违约和赔偿责任。
2.3. 本合同期满前三十（30）天内，若双方没有签订新的订单，则本合同到期自动终止。
3. 发票
3.1. 在开票之前，甲方需将正确的开票信息提供给乙方的业务联系人，包括但不限于发票类型、开票抬头、税号、发票接收人邮箱、特殊标识要求（例如：规格、单位、备注等）。
3.2. 乙方按照合同/订单约定乙方向甲方开具与实际采购的商品/服务对应项目名称的合法有效数电发票，若对发票内容有异议，甲方应在收到数电发票后及时向乙方反馈，双方积极配合处理。
3.3. 合同有效期内，如遇国家税率调整，未开票部分的不含税金额不变，含税金额根据新的税率进行相应调整。
4. 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4.1.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4.1.1. 甲方确保自己在使用与乙方在订单中约定的服务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地方政策。
4.1.2. 甲方保证在使用乙方服务过程中不通过乙方平台上传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内容，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若甲方内容或行为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则甲方承担全部责任，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追偿。
4.1.3. 甲方保证不在乙方授权范围之外使用乙方内容产品，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若甲方内容或行为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则甲方承担全部责任，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追偿。
4.1.4. 甲方有权按“订单”之约定使用乙方提供的对应“产品服务”，服务细节参见“订单”的约定。
4.1.5. 甲方应按“订单”之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相关费用。每逾期一天，应按照拖欠金额的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有权暂停本合同项下的相应服务内容。
4.1.6. 若甲方违反以下协定，乙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甲方已支付费用不予退还，由此造成的乙方损失由甲方承担，并且乙方保留进一步追究甲方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的权利。
4.1.6.1. 未经乙方授权，甲方及甲方关联公司不得对乙方软件进行修改、升级、二次开发等行为，以及反编译、反汇编等任何形式的反向工程行为。
4.1.6.2. 在本合同期间内，以及本合同终止后的一年内，未经乙方授权，甲方及甲方关联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开展与本合同下服务项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本合同签署前甲方及甲方关联公司已开展的业务除外。
4.1.6.3. 未经乙方授权，甲方及甲方关联公司不得擅自复制、录制、抄袭或者以任何方式传播乙方内容、乙方软件。
4.2.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4.2.1. 乙方确保自身提供的“产品服务”，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地方政策。
4.2.2. 乙方提供的服务不得侵犯任意第三方知识产权，如果出现乙方提供的服务侵犯任意第三方知识产权情况，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追偿。
4.2.3.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及“订单”之约定保障甲方的合法使用权，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4.2.4. 乙方在收到甲方的款项后，需要按约定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如果因乙方原因造成交付服务的延误，每延误一天，应按照相应服务金额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2.5. 乙方保证对甲方的内部保密信息、账号、涉及甲方知识产权的课件等信息进行保密。但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乙方不再承担保密义务:
1) 相关信息已经为公众所知；
2) 按照法律规定或者有关行政\司法部门的要求而公开；
3) 甲方自行公开。
5. 保密责任
5.1. 双方对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所知悉的另一方相关信息、文件、数据、价格、课件内容等承担保密责任，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透露给第三方或用于与本合同无关的用途，否则，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法律责任。
5.2. 双方应尽其商业上的合理努力在保密信息接收之日起五（5）年内对该等保密信息进行保密。对于那些依据相关适用法律被认定为商业秘密的信息，保密义务在商业秘密期限内持续存在。违反上述保密义务的一方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3. 一方在不侵犯另一方合法权益且不致产生误解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介或者新型的互联网媒介合法合理地引用包括但不限于另一方公司的名称、Logo、双方合作项目用于标杆客户案例分享，以证明双方存在平等友好、互利共惠的合作关系。上述引用合同相对方信息的行为须秉持诚实信用、严格谨慎的原则，且不做任何虚假或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描述。
6. 争议解决
6.1. 本合同及其修订本的有效性、履行和与本合同及其修订本效力有关的所有事宜，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任何争议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6.2. 甲、乙双方因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议时，首先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争议发生之日起三十（30）天内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合同的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7. 其它 
7.1. 本合同及相应订单构成双方之间关于绚星产品服务的全部合同，代替此前所有口头或书面声明与协商。
7.2. 对本合同作出的任何变更、补充、修改或者提前终止的安排，均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并须以书面形式经双方签署后附于本合同之后，方才生效。
7.3. 本合同及其附件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7.4. 本合同后续订单以及补充协议生效方式为以下第1种：
1) 双方盖章； 
2) 甲方授权联系人签字、且乙方盖章；
3) 通过双方授权联系人邮件确认的、经乙方盖章扫描件；
8. 补充条款
本合同需要补充相关条款，补充条款约定如下：
本合同无补充内容
9. 合同确认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关于本合同的正文至此结束）


	甲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盖章）
	乙方: 江苏绚星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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